附件
火灾事故分级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一、特别重大火灾事故（I级）
　　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：
　　（一）造成30人以上死亡，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，或造成100人以上重伤的；
　　（二）造成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，或受灾200户以上的；
　　（三）大型发电厂、民用机场（航空器）、大型港口（码头）等重要建筑（设施）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和影响的；
　　（四）生产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大型企业，储备可燃或有毒物资的大型（专用）仓库、基地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和影响的。
　　二、重大火灾事故（Ⅱ级）
　　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为重大火灾事故：
　　（一）造成10人以上、30人以下死亡，或危及10人以上、30人以下生命安全，或造成50人以上、100人以下重伤的；
　　（二）造成5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，或受灾150户以上、200户以下的；
　　（三）大型发电厂、民用机场（航空器）、大型港口（码头）等重要建筑（设施）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；
　　（四）市级党政机关、防灾指挥中心等重要建筑，市级广播电视、电力、通信、邮政、金融中心等重要建筑（设施）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。
　　三、较大火灾事故（III级）
　　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为较大火灾事故：
　　（一）造成3人以上、10人以下死亡，或危及3人以上、10人以下生命安全，或造成10人以上、50人以下重伤的；
　　（二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、5000万元以下的，或受灾100户以上、150户以下的；
　　（三）市级发电厂、交通枢纽等重要建筑（设施）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的；
　　（四）生产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中型企业，储备可燃或有毒物资的中型（专用）仓库、基地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的；
　　（五）市级党政机关、防灾指挥中心等重要建筑，市级广播电视、电力、通信、邮政、金融中心等重要建筑（设施）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的。
　　四、一般火灾事故（Ⅳ级）
　　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为一般火灾事故：
　　（一）造成3人以下死亡，或危及3人以下生命安全，或造成3人以上、10人以下重伤的；
　　（二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、1000万元以下的，或受灾50户以上、100户以下的；
　　（三）县级发电厂、交通枢纽等重要建筑（设施）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一定损失和影响的；
　　（四）县级生产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企业，以及储备可燃或有毒物资的（专用）仓库、基地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一定损失和影响的；
　　（五）县级党政机关、防灾指挥中心等重要建筑，县级广播电视、电力、通信、邮政、金融中心等建筑（设施）发生火灾，已经或可能造成一定损失和影响的。
